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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福石控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被质押的公告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风险提示：

为确保杭州福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北京福石控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业绩补偿款足额到位，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永亮先生、控股股东杭

州福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石资产”）主动将其持有的股份质押给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元量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量链”），因此陈永亮

先生、福石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已超过

80%（含表决权委托人质押的股份），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福石资产通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福石资产、陈永亮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质押给公

司全资子公司元量链，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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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股份质押用途

为确保福石资产对公司的业绩补偿款足额到位，陈永亮先生、福石资产主动

将其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元量链。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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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石

资产
75,725,147 7.86% 75,725,147 100.00% 7.86% 0 0% 0 0%

刘伟 66,832,653 6.93% 66,493,997 99.49% 6.90% 66,493,997
100.00
%

338,656
100.00
%

福石

初喜
14,040,766 1.46% 4,550,000 32.41% 0.47% 0 0% 0 0%

陈永亮 8,552,600 0.89% 6,856,339 80.17% 0.71% 0 0% 1,696,261
100.00
%

倪正龙 13,076,900 1.36% 0 0% 0% 0 0% 0 0%
邵雨田 4,699,000 0.49% 0 0% 0% 0 0% 0 0%
张敏华 4,738,300 0.49% 0 0% 0% 0 0% 0 0%

合计 187,665,366 19.47% 153,625,483 81.86%
15.94
%

66,493,997
43.28
%

2,034,917 5.98%

注：福石初喜指北京福石初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福石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持有的表决权对应的股数为187,665,366股，其中接受刘伟

先生表决权委托的股份数为66,832,653股，刘伟先生因所持有的股份全部表决权委托，被认

定为一致行动关系。

二、相关说明

1. 福石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持有的表决权对应的股数为187,665,366股，

其中接受表决权委托的股份数为66,832,653股。接受表决权委托的股份中，表决



权委托人刘伟质押股份数为66,493,997股。

2. 为确保福石资产对公司的业绩补偿款足额到位，陈永亮先生、福石资产主

动将其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元量链，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

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与福石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人员、财务、

经营相互独立，以上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不造成影响。

3. 福石资产负有对公司的业绩补偿义务，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的《关于控股股东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福石资产已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7,120.39万

元，尚有48,800.00万元未支付。考虑股价变动因素，存在补偿款项不能全部到位

的风险。福石资产仍在努力筹措补偿款项，包括将福石资产及实际控制人所持有

其他资产抵押质押、资产变现、拓展其他融资渠道等。

4. 陈永亮先生及福石资产本次质押的股份如处置变现的，元量链就变现所得

款项优先享有用于补足业绩补偿款的法定优先权。

5. 针对福石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发生的资金往来、关

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详见本公司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有关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

公 司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 上 海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福石控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16日


